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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属下全

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

建设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四期项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 

    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项目名称：广州发展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四期 200MW项目。 

 投资金额：总投资为人民币9.88亿元。 

 项目批复情况：上述项目已取得台山市发展和改革局《广东省

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。 

 风险提示: 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面临台风等自然灾

害的情形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

     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    （一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为进一步扩大公司新能源产业规模，加快能源结构优化调

整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新能源公司”）拟投资建设广州发展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四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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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MW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台山四期项目”），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

9.88 亿元，具体项目建设由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门广发渔

业光伏有限公司实施。 

    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    2022年 10月 18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

7 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台山

渔业光伏产业园四期项目的议案》。 

    根据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

批权限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

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   二、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

    新能源公司拟在台山市汶村镇投资建设200MW渔光互补电

站，目前已取得台山市发展和改革局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

案证》和广东电网公司并网意向复函，项目前期工作正在有序

推进。项目基本情况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广州发展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四期项目 

    （二）建设地址：台山市汶村镇 

    （三）建设规模及内容：采用渔光互补模式建设运营，水

面上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，板下水面发展渔业养殖，总装

机规模200MW，总占地面积约2,800亩 

    （四）项目总投资：9.88亿元 

（五）预计发电量及利用小时数：项目首年利用小时数为

1,197小时。项目建成后，首年发电量约为2.4亿度，25年发电

量累计约54.97亿度，年均发电量约2.2亿度。 



3 

 

    三、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    （一）投资建设台山四期项目的必要性 

公司投资建设台山四期项目符合国家双碳目标和新能源发

展的政策要求，项目建设既有利于改善当地的能源结构，又有

利于推动当地劳动就业和地方财政增收，使新能源与生态农业

渔业及旅游产业融合发展，助推当地绿色能源和社会经济发展。 

投资建设台山四期项目符合公司十四五发展战略，符合公

司加大新能源装机的投资建设规划，有利于公司加快转型升级

步伐，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。 

（二）投资台山四期项目的可行性 

新能源公司于台山市汶村镇建设的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一

期 50MW项目、二期 50MW项目于 2017 年、2018年全容量并网，

三期 300MW项目于 2022年部分容量并网，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经

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，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是目前华

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渔光互补光伏电站。投资建设台山四期项目

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规模，打造台山渔业光

伏基地，发挥区域规模化运作优势。同时，为后续项目的拓展

打下良好基础。 

台山四期项目已取得台山市发展和改革局《广东省企业投

资项目备案证》和广东电网公司并网意向复函，项目采用“渔

光互补”模式进行复合型光伏项目建设。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，按照项目总投资 9.88 亿元，年利用小时 1,197 小时，电

价 0.453 元/度测算，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（所得税后）为

8.86%，项目经济可行。 

    四、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新能源公司投资建设渔业光伏项目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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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于公司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，有利于促进

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优化组合，优化公司产业布局，提升公司整

体抗风险能力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    台山四期项目面临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风险。台山一期、二

期项目均按照可抗12 级台风标准建设，台山三期项目按可抗13 

级台风标准建设，成功应对台风考验。台山四期项目按照台山

三期项目的标准设计。各期项目均购买足额建设期及运营期财

产保险，增强抗风险能力。项目自然灾害风险可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20日 


